成大法律學系 學士班及碩博班110學年度【導師制度】意見問卷（共雙面2頁）   
各位學士班、碩士班、博士班的同學好
    為瞭解您對於導師（含指導教授）制度及輔導事宜的相關意見，請您幫忙填寫110學年度
【導師制度意見問卷】（無記名），可填交紙本或寄回檔案至本系辦公室，以方便大家在111年3月31日以前回覆問卷，我們會彙整您的寶貴意見，提供老師們及學校參考，期望有良好的瞭解與溝通，感謝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法律學系辦公室111年2月  
壹、基本資料（不分班、組）：請V選，以利統計資料。
一、年級： □大一  □大二  □大三  □大四以上  □碩一  □碩二  □碩三以上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博一  □博二  □博三以上
二、性別： □女    □男
貳、問題與回覆：請V選，可於空白處補充說明，可另紙書寫。
1. 我滿意系上現行的「導師制度」嗎？ （學士班為小組導師制，碩博班為指導教授導師制。）
□非常滿意      □滿意      □普通      □不滿意     □非常不滿意   □其他：     
2. 我希望每學期有幾次「導師談話時間」？ （現行制度為每學期至少4次為原則）
   □4次（現行）  □0次     □1次     □2次     □3次   □5次以上   □其他：     
3. 我希望多久更換一次導師比較理想？（現行制度為每位導師帶2年為原則）
□每2年（現行）   □每1學期     □每1年     □畢業前都不更換     □其他：      
4. 我【目前】從「導師制度」得到最大的幫助是什麼？（可複選）
   □解決個人的困擾及問題  □更認識自己的導師     □多認識系上其他老師、學長姊、同學    

□瞭解系上及學校政策    □協助生涯規劃     □解答課業問題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
5. 我【希望】從「導師制度」得到最大的幫助是什麼？（可複選）
   □解決個人的困擾及問題  □更認識自己的導師     □多認識系上其他老師、學長姊、同學    

□瞭解系上及學校政策    □協助生涯規劃     □解答課業問題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
6. 我最需要導師、心理師或其他輔導資源 提供協助的項目是什麼？（可複選）

   □課業     □感情    □健康    □家庭     □交友     □社團    □工讀    □住宿     
□財務     □生涯規劃     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
7. 當我遇到困擾或問題時，如何抒解自己的情緒最有效？（可複選）

   □與家人談     □與導師談     □與朋友談     □閱讀學習    □戶外或藝文活動

□宗教慰藉     □上網電玩     □悶在心裏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. 當我遇到困擾或問題時，會願意主動向導師訴說，以尋求協助嗎？
□非常願意     □願意     □不願意     □非常不願意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
9. 我希望採用哪一種導師制度編組方式呢？（請參考下方備註的「導師編組方式之分析」）

□學士班現行之小組導師制度（學士班未勾選現行制度者，請於下方寫明理由。）   
□碩博班現行之指導教授導師制（碩博班未勾選現行制度者，請於下方寫明理由。）
□家族導師制度   □小組導師制    □自選導師制度   □雙導師制度   □其他：         
＊ 不希望採用現行導師制度編組方式的同學，請寫明理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. 感謝您填寫本問卷，最後，如果您對於系上的導師輔導及制度有其他的需求、建議或肯定，請
寫下您的鼓勵與指教，謝謝您！
備註：導師編組方式之分析
（本表摘錄自本校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網頁，其中的優缺點可能因系所性質而異，僅供參酌。）
	導師編組
	實施方式
	可能優點
	可能缺點

	家族導師制
	以系(所)原有之跨年級、系(所)家族為基礎，由系(所)請一位導師帶領一個或數個家族，家族成員涵蓋每個年級及研究所。 
	1.利於經驗傳承與縱向聯繫。 2.家族導師制適合系所人數較少者，家族成員感情凝聚力較強。 3.導師透過家族學長協助，較有效率。 
	若系所過大，涵蓋各年級聯繫不易。 

	小組導師制
	以全班為單位，由各系(所)將每個班級分成幾小組，每小組分配一位導師。 
	1.導師較易與導生聯繫。2.橫向聯繫較佳。 3.小組導師制適合系所人數較多者，例如：電機、機械、化工等。 
	1.分組行政較繁瑣。 2.不利於經驗傳承。 3.縱向聯繫較差。 

	自選導師制
	除一年級新生外，由學生自行選擇導師，但每位導師輔導大學部學生以不超過 20名為原則。 
	1.導師人選不是由系所指派，而是交給學生自己選擇。 2.學生主動、積極參與導師活動。學生較願親近導師。 
	1.教師可能討好學生。 2.學生道聽途說，不瞭解教師。 3.學生自選導師時，大多會優先選擇聚餐時請客較大方的導師，較少會考量導師的學識及人品。 

	雙導師制
	每位學生規劃兩位導師輔導，一位為班級或群組導師，一位為小組導師，班級導師可兼顧班上的凝聚力；也可規劃一位為「生活導師」，一位為「課業導師」，兼顧人格與學業的均衡發展。 
	1.兩位導師充分協助學生均衡發展。 2.可獲得兩位導師經驗傳承。 
	1.若兩位導師配合不佳，學生將難以適從。 2.可能出現一位導師唱獨腳戲的現象。 3.兩位導師在輔導學生方面，容易出現勞逸不均或輔導理念不同的現象。 

	其他導師制
	由各系(所)經系(所)務會議決議後實施。但每位導師輔導大學部學生以不超過 20名為原則。 
	1.系所編組彈性大。 2.可以找到最適合自己系所的導師制度。 
	系所的導師制需要經過錯誤的嘗試及磨合階段，才能實施最適合自己的導師制度。 


